
  

股票代码：600120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浙江东方               编号：2021-004 

债券代码：163110.SH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20 东方 01 

债券代码：163604.SH             债券简称：20 东方 02 

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参与设立的兆富基金展期暨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事项提示 

● 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对参与设立的杭州兆富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管

理人为关联方浙江国贸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）的存续期进行展期 15 个月。 

● 本次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● 过去 12 个月内，公司与关联方浙江国贸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之间存在

日常关联交易，为办公场所租赁费用及水电费用，合计金额为 12.02 万元。 

一、事项概述 

经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审议，同

意公司对参与设立的杭州兆富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兆富基金”）

的存续期进行展期 15 年，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，兆富基金展期期间浙江国贸东

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贸东方资本”）不再收取管理费用。 

鉴于兆富基金的管理人为国贸东方资本，公司持有其 49%股权，而公司副总

裁裘高尧先生在过去 12 个月内曾任国贸东方资本的董事，因此本次对兆富基金

展期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基金管理人简介 

兆富基金的管理人国贸东方资本成立于 2012年 10月，注册资本人民币 1,000

万元，法定代表人为陈万翔，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、投资咨询服务。 

国贸东方资本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，资产总

额 8,741.68 万元；净资产 7,883.53 万元；2019 年度营业收入 21.90 万元；净利润

984.21 万元。 

三、投资基金的相关情况 



  

2012 年 10 月，经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，公司出资 1.5 亿元参

与设立了兆富基金，并于 2015 年 2 月追加认购了 1,000 万元兆富基金份额。兆

富基金总认缴额 56,689 万元，公司份额占比 28.2242%，基金存续期 5 年，经合

伙人大会同意可延长 2 年，基金存续将于 2019 年 11 月 28 日到期，后经公司八

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后，兆富基金合伙人一致同意基金再次延期至 2020

年 11 月 28 日。 

管理模式：兆富基金的管理人国贸东方资本为公司参股 49%的联营公司，公

司通过委派董事、分管副总以及在基金中委派投决会委员等方式参与基金管理人

重大决策和基金的投资决策。而兆富基金投资项目由投资决策委员会最终决策，

公司派员参与投决委决策，能够较为有效地控制决策风险。 

投资方向：兆富基金设立时的投资方向在原则上主要专注于先进制造业及相

关产业中的高成长企业和价值被明显低估的企业，并配置部分其它符合国家产业

政策的高成长行业。 

基金投资情况：兆富基金设立至今，累计投资 11 个项目，合计投资金额

51,323.57 万元，后续不会再投资新的项目。截止目前，兆富基金已投项目中共

有六个项目完成了退出，目前尚持有的项目仍有 5 个，剩余项目总成本 28,629.69

万元，其中公司剩余投资成本 8,080.50 万元。因此，为便于兆富基金其他存续项

目的有序退出，在合理评估存续项目未来退出时间安排的基础上，董事会同意再

次对兆富基金延长 15 个月，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。 

四、公司与国贸东方资本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 

过去 12 个月内，公司与关联方国贸东方资本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均为日常

关联交易，主要为国贸东方资本租用公司场地作为办公场所，并向公司支付租金

及水电费用，合计金额为 12.02 万元。 

五、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

公司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已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参

与设立的兆富基金展期暨关联交易议案》。公司独立董事参与了该关联交易议案

的表决，均表示同意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六、独立董事的意见 



  

公司独立董事就此次关联交易发表了事前审核意见及独立意见，认为公司对

兆富基金进行展期，主要是为配合兆富基金已投项目的投资安排，展期期间公司

管理人不再收取基金管理费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、小股东的

利益的情况。公司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合法、有效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、

《证券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因此对该事项予以同意。 

七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董事会决议； 

2、独立董事事前审核意见及独立意见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1 年 1 月 2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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